关于进一步推进全区 “数字工地” 建设工作的通知
各参建单位：
[bookmark: _GoBack]为深入贯彻落实省住建厅关于全面推进 “数字工地” 建设的部署要求，根据《关于启动黑龙江省数字工地监测服务平台的通知》《关于加大力度推进数字工地监测服务平台应用的通知》等文件精神，加快推进我区 “数字工地” 建设，确保 2026 年实现全面落地目标，提升质量安全风险防控能力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工作目标
全区范围内依法取得施工许可证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，应严格依据《黑龙江省数字工地建设技术指南》及《黑龙江省建设工程数字工地建设与评价标准》，全面推进 “数字工地” 建设与应用。具体安排如下：
1.2025 年前已开工、目前仍处于主体施工阶段的项目，鼓励开展 “数字工地” 建设；
2.2025 年 7 月 21 日（平台启动）后新签施工合同的项目，应开展 “数字工地” 建设；
3.2026 年起新开工项目必须全面实施 “数字工地” 建设，并接入黑龙江省数字工地监测服务平台，实现 “开工即接入、全程用平台”。
二、建设保障
1.建设单位应按照相关建设标准，将 “数字工地” 建设费用作为安全文明措施项目费纳入工程造价，依据国家和我省计价标准予以保障。
2.施工单位须严格遵循建设与评价标准，分阶段落实数字工地建设任务，指导运营服务商完成设备及网络部署。
3.监理单位应做好数字工地建设过程的监理与验收工作。
三、推进措施
（一）加强组织培训
1.地区住建局将联合省厅监测中心，面向各县（市、区）质量安全监管部门及建设、施工、监理等单位，开展全区数字平台应用专项培训（具体安排另行通知），重点讲解平台操作流程与数据录入规范。
2.住建部门应组织辖区内企业开展政策解读与责任落实培训，提升平台应用能力。
3.住建部门通过组织会议、培训、观摩交流等形式推广典型做法，营造良好应用氛围。
（二）压实各方责任
1.各参建单位应建立 “主要负责人牵头、分管负责人落实” 的责任机制，将平台应用职责细化到岗、落实到人。
2.住建部门应明确监管责任科室及联系人，加强平台应用情况的监督检查。
3.引导辖区内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按照技术指南实施升级改造，实现与平台数据对接，做到 “一车一单”，确保预拌混凝土全流程数据可追溯。
（三）强化督导落实
1.地区住建局将对未按要求落实 “数字工地” 建设的属地住建部门予以通报；对应用规范、数据质量高的地区和单位予以表扬；对工作滞后、问题突出的进行约谈问责。
2.住建部门应及时将相关文件传达至建设、施工、监理单位及预拌混凝土企业，确保各项要求执行到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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